
国际产业遗产保护联合会“关于产业遗产的下塔吉尔宪章” 

 

（国际产业遗产保护联合会于 2003 年 7 月 10 日至 17 日在下塔吉尔通过） 

  

  

    国际产业遗产保护联合会（TICCIH）是保护产业遗产的世界组织，也是国际古迹遗址理

事会（ICOMOS）产业遗产保护的专门顾问机构。该宪章由 TICCIH 起草，将提交 ICOMOS 认

可，并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最终批准。 

  

导言 

    人类的早期历史是依据生产方式根本变革方面的考古学证据来界定的，保护和研究这些

变革证据的重要性已得到普遍认同。 

    从中世纪到 18 世纪末，欧洲的能源利用和商业贸易的革新，带来了具有与新石器时代

向青铜时代历史转变同样深远意义的变化，制造业的社会、技术、经济环境都得到了非常迅

速而深刻的发展，足以称为一次革命。这次工业革命是一个历史现象的开端，它影响了有史

以来最广泛的人口，以及地球上所有其它的生命形式，并一直延续至今。 

    这些具有深远意义的变革的物质见证，是全人类的财富，研究和保护它们的重要性必须

得到认识。 

因而，2003 年聚集在俄罗斯召开的 TICCIH 大会上的代表们宣告：那些为工业活动而建造的

建筑物和构筑物、其生产的过程与使用的生产工具，以及所在的城镇和景观，连同其它的有

形的或无形的表现，都具有基本的重大价值。我们必须研究它们，让它们的历史为人所知，

它们的的内涵和重要性为众人知晓，为现在和未来的利用和利益，那些最为重要和最典型的

实例应当依照《威尼斯宪章》的精神，进行鉴定、得以保护和修缮。 

  

1. 产业遗产的定义 

产业遗产是指工业文明的遗存，它们具有历史的、科技的、社会的、建筑的或科学的价值。

这些遗存包括建筑、机械、车间、工厂、选矿和冶炼的矿场和矿区、货栈仓库，能源生产、

输送和利用的场所，运输及基础设施，以及与工业相关的社会活动场所，如住宅、宗教和教

育设施等。 

工业考古学是对所有工业遗存证据进行多学科研究的方法，这些遗存证据包括物质的和非物

质的，如为工业生产服务的或由工业生产创造的文件档案、人工制品、地层和工程结构、人

居环境以及自然景观和城镇景观等。工业考古学采用了最适当的调查研究方法以增进对工业

历史和现实的认识。 

具有重要影响的历史时期始于 18 世纪下半叶的工业革命，直到当代，当然也要研究更早的

前工业和原始工业起源。此外，也要注重对归属于科技史的产品和生产技术研究。 

  

2. 产业遗产的价值 

（1）产业遗产是产业活动的见证，这些活动一直对后世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保护产业遗产

的动机在于这些历史证据的普遍价值，而不仅仅是那些独特遗址的唯一性。 

（2）产业遗产作为普通人们生活记录的一部分，并提供了重要的可识别性感受，因而具有

社会价值。产业遗产在生产、工程、建筑方面具有技术和科学的价值，也可能因其建筑设计

和规划方面的品质而具有重要的美学价值。 



（3）这些价值是产业遗址本身、建筑物、构件、机器和装置所固有的，它存在于产业景观

中，存在于成文档案中，也存在于一些无形记录，如人的记忆与习俗中。 

（4）特殊生产过程的残存、遗址的类型或景观，由此产生的稀缺性增加了其特别的价值，

应当被慎重地评价。早期和最先出现的例子更具有特殊的价值。 

  

3. 鉴定、记录和研究的重要性 

（1）每一国家或地区都需要鉴定、记录并保护那些需要为后代保存的产业遗存。 

（2）对产业地区和产业类型进行调查研究以确定产业遗产的范围。利用这些信息，对所有

已鉴定的遗址进行登记造册，其分类应易于查询，公众也能够免费获取这些信息。而利用计

算机和因特网是一个颇有价值的方向性目标。 

（3）记录是研究产业遗产的基础工作，在任何变动实施之前都应当对产业遗址的实体形态

和场址条件做完整的记录，并存入公共档案。在一条生产线或一座工厂停止运转前，可以对

很多信息进行记录。记录的内容包括文字描述、图纸、照片以及录像，以及相关的文献资料

等。人们的记忆是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资源，也应当尽可能地记录下来。 

（4）考古学方法是进行历史性产业遗址调查、研究的基本技术手段，并将达到与其它历史

和文化时期研究相同的高水准。 

（5）为了制定保护产业遗产的政策，需要相关的历史研究计划。由于许多产业活动具有关

联性，国际合作研究有助于鉴定具有世界意义的产业遗址及其类型。 

（6）对产业建筑的评估标准应当被详细说明并予以公布，采用为广大公众所接受的、统一

的标准。在适当研究的基础上，这些标准将用于鉴定那些最重要的遗存下来的景观、聚落、

场址、原型、建筑、结构、机器和工艺过程。 

（7）已认定的重要遗址和结构应当用强有力的法律手段保护起来，以确保其重要意义得到

保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应给予给人类文化带来重大影响的工业文明

以应有的重视。 

（8）应明确界定重要产业遗址的价值，对将来的维修改造应制定导则。任何对保护其价值

所必要的法律的、行政的和财政的手段应得以施行。 

（9）应确定濒危的产业遗址，这样就可以通过适当的手段减少危险，并推动合适的维修和

再利用的计划。 

（10）从协调行动和资源共享方面考虑，国际合作是保护产业遗产特别合适的途径。在建立

国际名录和数据库时需要制定适当的标准。 

  

4. 法定保护 

（1）产业遗产应当被视作普遍意义上文化遗产的整体组成部分。然而，对产业遗产的法定

保护应当考虑其特殊性，要能够保护好机器设备、地下基础、固定构筑物、建筑综合体和复

合体以及产业景观。对废弃的工业区，在考虑其生态价值的同时也要重视其潜在的历史研究

价值。 

（2）产业遗产保护计划应同经济发展政策以及地区和国土规划整合起来。 

（3）那些最重要的遗址应当被充分地保存，并且不允许有任何干涉危及建筑等实物的历史

完整性和原真性。对于保存产业建筑而言，适当改造和再利用也许是一种合适且有效的方式，

应当通过适当的法规控制、技术建议、税收激励和转让来鼓励。 

（4）因迅速的结构转型而面临威胁的产业社区应当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支持。因这一变

化而使产业遗产面临潜在威胁，应能预知并通过事先的规划避免采取紧急行动。 

（5）为防止重要产业遗址因关闭而导致其重要构件的移动和破坏，应当建立快速反应的机

制。有相应能力的专业权威人士应当被赋予法定的权利，必要时应介入受到威胁的产业遗址



保护工作中。 

（6）政府应当应当有专家咨询团体，他们对产业遗产保存与保护的相关问题能提供独立的

建议，所有重要的案例都必须征询他们的意见。 

（7）在保存和保护地区的产业遗产方面，应尽可能地保证来自当地社区的参与和磋商。 

（8）由志愿者组成的协会和社团，在遗址鉴定、促进公众参与、传播信息和研究等方面对

产业遗产保护具有重要作用，如同剧场不能缺少演员一样。 

  

5. 维护和保护 

（1）产业遗产保护有赖于对功能完整性的保存，因此对一个产业遗址的改动应尽可能地着

眼于维护。如果机器或构件被移走，或者组成遗址整体的辅助构件遭到破坏，那么产业遗产

的价值和原真性会被严重削弱。 

（2）产业遗址的保护需要全面的知识，包括当时建造目的和效用，各种曾有的生产工序等。

随着时间的变化可能都已经改变，但所有过去的使用情况都应被检测和评估。 

（3）原址保护应当始终是优先考虑的方式。只有当经济和社会有迫切需要时，产业遗址才

考虑拆除或者搬迁。 

（4）为了实现对产业遗址的保护，赋予其新的使用功能通常是可以接受的，除非这一遗址

具有特殊重要的历史意义。新的功能应当尊重原先的材料和保持生产流程和生产活动的原有

形式，并且尽可能地同原先主要的使用功能保持协调。建议保留部分能够表明原有功能的地

方。 

（5）继续改造再利用产业建筑可以避免能源浪费并有助于可持续发展。产业遗产对于衰败

地区的经济复兴具有重要作用，在长期稳定的就业岗位面临急剧减少的情况时，继续再利用

能够维持社区居民心理上的稳定性。 

（6）改造应具有可逆性，并且其影响应保持在最小限度内。任何不可避免的改动应当存档，

被移走的重要元件应当被记录在案并完好保存。许多生产工艺保持着古老的特色，这是遗址

完整性和重要性的重要组成内容。 

（7）重建或者修复到先前的状态是一种特殊的改变。只有有助于保持遗址的整体性或者能

够防止对遗址主体的破坏，这种改变才是适当的。 

（8）许多陈旧或废弃的生产线里体现着人类的技能，这些技能是极为重要的资源，且不可

再生，无可替代。它们应当被谨慎地记录下来并传给年轻一代。 

（9）提倡对文献记录、公司档案、建筑设计资料以及生产样品的保护。 

  

6. 教育与培训 

（1）应从方法、理论和历史等方面对产业遗产保护开展专业培训，这类课程应在专科院校

和综合性大学设置。 

（2）产业历史及其遗产专门的教育素材，应由中小学生们去搜集，并成为他们的教学内容

之一。 

  

7. 陈述与解释 

（1）公众对产业遗产的兴趣与热情以及对其价值的鉴赏水平，是实施保护的有力保障。政

府当局应积极通过出版、展览、广播电视、国际互联网及其它媒体向公众解释产业遗产的意

义和价值，提供产业遗址持续的可达性，促进产业遗址地区的旅游发展。 

（2）建立专门的工业和技术博物馆和保护产业遗址，都是保护和阐释产业遗产的重要途径。 

（3）地区和国际的产业遗产保护途径，能够突显产业技术转型的持续性和引发大规模的保

护运动。 



  

  

签署者：Eusebi Casanelles（TICCIH 主席） 

        Eugene Logunov（2003 年 TICCIH 第 12 届莫斯科大会主席） 

  

（张松. 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宪章与国内法规选编.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7） 


